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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监测中心知识产权数据购买服务
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采购项目内容
知识产权数据购买服务
二、采购项目需求（包括种类、数量、质量）
1.知识产权数据核验服务
服务商需提供覆盖以下四大类知识产权的数据接口服务。接口需严格按照高企版接口规范返回字段，具体核验数据名称、内容描述及返回字段名称要求如下：
	核验数据名称
	核验内容描述
	备注

	中国专利数据（单条查询） 
	国内专利著录项信息及法律状态：调用接口时，需传入类型及完整的申请号。返回值中应包含但不限于：申请号、申请日、标题、授权公布号、授权公布日、当前权利人、当前法律状态、知识产权类型、检验结果代码、获得方式。
	法律状态判定：以接口返回的法律状态字段值为准，如“有效专利”、“失效专利”、“实质审查”等。
获得方式判定：以接口返回的获得方式字段值为准，当前仅返回“自主研发”或“权利转移获得”。
权利转移判断：需同时传入申请号与当前权利人参数进行匹配。
专利数据更新：每周2次更新。

	中国专利数据（按权利人批量查询） 
	权利人批量专利列表：调用接口时，需传入知识产权类型及必填参数权利人，同时传入起始页和每页条数，不超过50条）。返回值中应包含：返回结果总数）、数据内容数组。数组内每条数据的字段包括：申请号、申请日、标题、授权公布号）、授权公布日、当前权利人、当前法律状态、知识产权类型、检验结果代码。 
	法律状态判定：以法律状态字段值为准。
获得方式判定：以获得发公司字段值为准。
批量分页规则：每页面最大显示专利数量不能大于50条，页码不能小于1。
专利数据更新：每周2次更新。

	软件著作权数据
	软件著作权基础信息：调用接口时，需传入类型字段。返回值中应包含但不限于：软件著作权登记号、软件著作权名称、著作权人、当前法律状态、版本号、软著登记日、类型，检验结果代码、获得方式。 
	名称与版本号处理：接口返回的“软件著作权名称”和“版本号”为两个独立的字段。核验时需支持名称与版本号的组合比对。
法律状态判定：以法律状态字段值为准（当前固定为“著作权登记”）。
软件著作权数据更新：每周1次更新。

	集成电路布图数据 
	集成电路布图基础信息：调用接口时，需传入知识产权类型。返回值中应包含但不限于：布图设计登记号、布图设计名称、布图设计权利人、l法律状态，如“专有权登记”、“专有权终止”等、公告号、公告日期、类型，固定为“集成电路布图”、检验结果代码、获得方式。 
	法律状态判定：以法律状态字段值为准。
更新信息：需包含每周公布的著录项目变更信息。

	植物新品种数据 
	植物新品种基础信息：调用接口时，需传入知识产权类型。返回值中应包含但不限于：申请号、申请日、公告号/授权号、公告日/授权日、品种名称、品种权人、当前法律状态，如“申请”、“授权”、“品种权失效”等、类型，固定为“植物新品种”、检验结果代码）、获得方式。 
	法律状态判定：以法律状态字段值为准。
更新信息：需包含每月公布的著录项目变更信息。



2.技术咨询指导服务
提供7×8小时（工作日）技术咨询，响应时间≤1小时。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接口文档解读、密钥管理与续期、签名生成指导、参数配置调优、错误返回码解读、接口对接联调指导等。
3.历史数据查询核验服务
支持对合同服务期之前产生的所有历史知识产权数据进行批量核对与追溯性查询，确保数据完整可追溯。
4.人工辅助核验服务
针对接口自动核验无法判定的复杂场景（如：企业名称变更后历史数据匹配、中英文括号混淆、权利人与公司名不一致、多源数据冲突等），服务商需提供线下人工辅助核验服务，并出具核验结果报告。
5.系统集成与运维服务
深度集成：服务须与阳光平台高企申报模块等信息化系统实现无缝集成。
日常巡检：服务商需每周进行不少于2次接口巡检，并出具巡检记录。
服务保障：提供7×24小时不间断服务，年可用率≥99.5%。若因服务商平台升级或迁移导致服务中断，需提前至少7个工作日书面告知。
应急预案：需提供完善的应急响应预案（含多线路切换、数据容灾备份机制）。
三、采购项目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以合同签订之日为服务起始时间，服务期为12个月。
4、 采购预算
    本项目预算25万元。
五、采购项目验收要求及成果
供应商按要求完成项目采购需求和采购服务内容后，提供服务总结报告及服务成果材料。
1.《数据接口年度使用情况总结报告》。内容须包含但不限于：各类知识产权数据的年度更新总量、接口核验总次数及分类别统计、人工辅助核查的疑难数据条数及典型案例、接口运维与巡检记录（含问题处理情况）、重大技术问题沟通处理纪要。
2.接口说明文档（如有更新）：最新的接口调用规范、参数说明及错误码定义。
3.其他必要的运维与技术记录。
六、供应商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提供服务响应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资质证明（营业执照、同类业绩等）、服务方案、报价单等材料。
注：相关材料仅提交电子盖章件。
七、评审方式
	评分办法名称
	分值权重

	
	方案评分
	价格评分

	评分占比
	90%
	10%



八、其他
本项目不举行集中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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